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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學生安全通報第03號】 

日期：114年11月4日 

發布單位：學生事務處生輔組 

聯絡人：郭寸桃 

聯絡電話：05-2068603 

全天候值勤電話：05-2717373  

 

主旨：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寒假學生安全講習暨交通安全、反

詐騙、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一、12月份大一寒假學生安全講習 

114學年度第1學期導師制活動「大一學生安全講習」相關訊息。 

（一）辦理時間：114年12月10日（三）下午1320-1510時。 

（二）參加人員：各校區各學系一年級班級幹部5-7人，由三個校區院輔導教官

(輔導員)引導律定人數，請各班代收到活動通知時，管制參與同學按與

出席。 

（三）辦理地點： 

1、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2、新民校區：D01-101階梯教室。 

3、民雄校區：教育館 B103階梯教室。 

（四）宣導主題：交通安全、反詐騙暨預防

犯罪（含防制藥物濫用、網路使用規

範）專題講座。 

二、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一）一氧化碳中毒九成發生在通風不良場所 

天氣逐漸轉涼，

民眾在家可要注

意瓦斯使用安

全，根據內政部

資料統計，一氧

化碳中毒事故近9

成都是因為屋外

式熱水器安裝在

通風不良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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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消防局提醒民眾，使用燃氣熱水器務必要使用安全的品牌、選擇正

確的型式，注意安全的安裝，保持環境的通風並注意平時的檢修等安全注

意事項，以降低一氧化碳中毒風險，避免人命傷亡。若民眾使用熱水器後

如有頭暈、想吐、四肢無力等症狀，應對一氧化碳中毒有所警覺，除了立

即打開窗戶通風，也應撥打119求助。 

近來早晚氣溫驟降，同學們賃居處所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

特須注意室內保持空氣流通，切忌門窗緊閉，避免肇生一氧化碳中毒及其

他意外事件。 

 

三、交通安全小叮嚀： 

（一）【交通安全宣導】114年1-9月大專校院道路交通事故情形 

經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匯出資料顯示，114年

1月至9月間，大專校院學生交通事故死亡及受傷件數與113年同期相較，

整體事故情形說明如下： 

(1)大專校院學生交通意外死亡案件共57件，較113年同期63件減少6件，

下降幅度為9%。 

(2)大專校院學生交通意外受傷案件共1,819件，較113年同期2,048件減少

229件，下降幅度為11%。 

(3)涉及機車之死亡事故計55件，較113年同期63件減少8件，下降幅度為

13%。 

另據統計，114年9月共發生交通死亡事故計9件，以自撞事故4件最多；

事故多發生在假期和日間時段，以假期6件、日間（上午6時至下午6時）

4件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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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事故發生風險，交通安全提醒與宣導重點如下： 

(1)同學結伴出遊時，應提醒其行經路段或路口須減速慢行，注意來車，

避免與其他用路人發生碰撞；機車族群務必全程配戴合格安全帽，並持

續強化宣導「危險感知能力」、「路權觀念」及「注意車前狀況」、

「切勿無照駕駛」等正確駕駛觀念，以提升行車安全。 

(2)9月至12月為學生發生交通事故高風險期，學校已運用各項集會時機，

針對重點族群(大一新生、外籍生、打工族群)，辦理交通安全講座及宣導

活動，藉由案例分享與實境模擬，加深學生對交通安全規範認知。 

（二）【交通法規宣導】無照駕駛累犯罰款將無上限 車主一律連帶受罰： 

    無照駕駛致死人數遠高於酒駕致死人數，立法院八月審查通過初審加重

罰鍰，初犯機車重罰一點八萬至三點六萬，汽車三點六萬至六萬，累犯

計算時間從五年延至十年，第二次以最高額開罰，第三次以前次罰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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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再加罰一點二萬，

且罰款無上限，待立

法院三讀通過、總統

公告後實施。 

無照駕駛案件逐年增

加，統計二○二二到二

○二四年，汽車無照駕

駛違規件數從六萬七

千多件增至七萬八千

多件，前年因無照駕

駛致死人數達七六三

人，遠高於酒駕致死

數二五三人，立院交

通委員會今年八月通

過初審，加重汽機車

無照駕駛罰鍰以達嚇

阻效果。 

舉例說明，機車無照

駕駛第一次罰一點八

萬元，第二次三點六

萬元，第三次再加罰

一點二萬元，共罰四

點八萬元，第四次則

罰四點八萬元再加一點二萬元；汽車無照首次罰三點六萬元，第二次六

萬元，第三次六萬加罰一點二萬共七點二萬元，第四次則是七點二萬加

一點二萬，共罰八點四萬元，累犯部分罰鍰無上限。 

若無照駕駛致人重傷或死亡，現行規定是四年內不得考領駕照，修法後

致人受傷吊扣駕照二到四年，若致人重傷或死亡則吊銷駕照且不得再考

領駕照。修法後，不論駕駛與車主是否同一人，一律連帶處罰車主，初

犯扣牌三個月、十年內二次扣牌六個月、十年內三次以上扣牌一年，扣

牌不以車主與駕駛同一人為限。車輛部分，可當場移置保管汽機車並扣

繳牌照，十年內累犯致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車輛。在借車時，要留意駕

駛人是否有駕照。 

（三）交通安全案例宣導：疑閃燈路口未停讓! 男大生遭撞命危.郵務士重傷 

台13線苗栗市路段發生嚴重車禍，閃燈路口，轎車與兩輛機車碰撞，造

成2名騎士受傷，其中18歲男大生傷勢嚴重。附近民眾表示，這處路口常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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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車禍，甚至有店家還在門口設立了「石敢當」擋煞。監視器畫面

中，穿著綠色郵務士制服的騎士車速正常行進，但對向車道，突然一輛

轎車撞上路口出來的機車，轎車撞得轉向衝到對面車道，再撞上郵務士

騎士，當場噴飛。首當其衝的18歲林姓大學生重傷命危，送醫搶救，42

歲的張簡姓郵務士遭受無妄之災，也受傷送醫。車禍[地點附近的民眾

說，這處路口車禍頻傳，有店家甚至設立「石敢當」擋煞，這處路段截

彎取直後，車禍已經大幅減少，但只有在早晚車流尖峰時段開啟紅綠燈

模式，其餘時段都僅有閃燈，但警示效果似乎有限，這次車禍就發生在

閃燈時段。苗栗分局警備隊副隊長說：「(車禍)造成2部機車駕駛受傷，

經救護車送醫，3車駕駛均無飲酒情形。」警方呼籲行車隨時注意車前狀

況，行經路口應確實停讓，切勿搶快，以保障用路安全，確切的肇事責

任歸屬有待進一步釐清。 

（四）機車駕訓補助案： 

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託學術機構研究分析駕訓之成效，顯示經駕訓者，可

降低違規、肇事風險，機車駕訓確有成效。爰114年擴大辦理機車駕訓補

助案，個人至機車駕訓班完成訓練並取得駕照者，補助金額新臺幣1,300

元，名額40,000名，期間自113年12月1日至114年11月30日止，只要符合

報考駕照資格者皆可申請。相關訊息可至交通部公路總局「機車駕訓補

助專區」網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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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詐騙宣導 

(一) 財政部「全民+1 政府相挺」普發現金

廣 宣 網 站 已 經 上 線 ( 網 址 

https://10000.gov.tw/ ) ，呼籲同學

們生採用官網的「登記入帳」方式，快

速安全又方便。最後，再次提醒，政府

不會主動發簡訊或電子郵件通知領錢或

登錄，也「不會」電話要求到 ATM 或網

銀操作轉帳。如遇可疑網站或訊息，立

即撥打165反詐騙專線! 

(二) Deepfake 深偽技術：又稱深度偽造，是英文「deep learning」（深度

學習）和「fake」（偽

造）的混成詞，專指基

於人工智慧的人體圖像

合成技術或聲音的應

用。 AI 深偽

（Deepfake）變臉技

術，可以製造出逼真的

虛假影像和聲音，仿真

度極高，AI變臉軟體還

內建許多來自不同人種

的臉部圖片，甚至連名

人、明星照片也有，且

使用者可自由選擇性別

及種族。深偽影像從正

面觀看以假亂真，很容

易讓民眾誤以為偽冒者

是被害者本人、檢警或

名人。 

破解之道：如果忽然有

親友、同事要求視訊，

或是生活中未見過的

人、自稱檢警的公務人員視訊，且在通話中要求民眾匯錢，民眾可以要

求對方轉頭、變換姿勢、在臉前揮手，就可以藉由影像破綻分辨出對方

是否使用深偽 AI 技術變臉，避免受騙。除此之外，民眾也可以親友互相

約定「通關密語」，進一步避免被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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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藥物濫用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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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制校園霸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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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園防災宣導： 

教育部114年10月3日臺教學(五)字第1140101793號函通報：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函報該轄大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台灣科技大學-綜合研究大樓）火

災事故案例，各級學校應就建築物之梯廳、樓梯間（安全梯）應保持暢通，

不得置放雜物阻礙疏散逃生。 

該案為台灣科技大學綜合研究大樓9樓樓梯間，疑似學生於該空間進行雷

射切割不慎引燃梯間雜物發生火災，以致造成學生受傷事故。查建築物之

所有權人及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使用安全，樓梯間不得堆積雜物，安全門

不得設有栓鎖，通往直通樓梯或安全梯之防火門及逃生路線須隨時保持可

供使用及完全通暢之狀態，不得妨礙師生逃生。 

 

 

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  關心您 


